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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2023-008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监事会年会（十届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苏州高新区锦峰路 199 号锦峰国际商务广场 A 座 19 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与会监事按照客观、公正、谨慎的原则，经认真审议、依法表

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22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3 年度财务预算》；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了中联资产

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对东菱振动相关资产组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包含商誉资产

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苏州

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限公司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浙联评报字[2023]第 147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月 31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值为 37,135.81万元，可收回金额不低于 23,675.12

万元。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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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公司确认东菱振动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13,460.6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商誉减值准备 9,897.65 万元（以前年度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9,398.47 万元），本年度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 500.00 万元，该项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公司 2022 年度损益，相应减少了公

司 2022 年净利润，导致公司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应减少 500 万元。本

次计提完成后，商誉余额为 89,734,260.42 元。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对公司 2022 年年报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证券法》和 2022 年年报格式准则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2

年年报后，认为： 

苏州高新 2022 年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2 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对该年度报告审核

过程中，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工作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意见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并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等因素，同时

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对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

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以及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阅了《苏州高新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

制设计合理完整，执行有效，保证了财务报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和可靠，有效防范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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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同意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进行的自我评价。 

 

对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证券法》和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格式准则的有关要求，作为公司的监事会成员，

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后，认为：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

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对该第一季度报告审核过程中，未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

和审议工作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